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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10年 3月 11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10分 

二、地點：第一醫學大樓 2樓會議室（一） 

三、主席：歐陽品教務長 

四、出席：如後附簽到表                                   紀錄：楊仁志

五、報告事項： 

（一）109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決議及執行情形說明，詳如附件一，P.1~P.2。 

（二）學、碩學程作業說明： 

本校 110學年度學、碩學程作業申請期限為 110年 4月 1日至 110年 5月

31日。各碩士班甄選名額及標準，詳如附件二，P.3~P.9。 

依本校「碩、博士班獎助學金實施辦法」第三條略以，本校自 109學年度

起提供碩士班「學雜費獎助學金」及「生活費獎助學金」，惟部分學生因

資格不符無法申請「生活費獎助學金」。請各學系宣達並輔導所屬學、碩

學程學生於碩士班入學前（五年內）通過相關英文能力測驗、及符合原學

士班畢業成績前 40%之標準，以取得「生活費獎助學金」申請資格。 

（三）本校碩、博士班各項獎助學金說明，詳如附件三，P.10~P.13。請各系所協

助加強推廣宣傳。 

（四）本學期課程經上學期期末預選後，截至開學前（資料計算至 2/22）共有 55

筆課程異動，占全校課程 3.17%，其中新增／加開課程 3筆、異動學期 3

筆、更名 1筆、刪除 1筆、人數上限異動 8筆，其餘為授課教師、時間異

動，詳如附件四，P.14~P.15。 

學期別 107上 107下 108上 108下 109上 109下 

異動率 3.20% 3.86% 6.96% 3.56% 5.25% 3.17% 

（五）請各位主管持續宣導本校推行講授性課程進行平時學習評量，以瞭解學生

學習成效與預警，108學年度第 1學期執行率約 77.62%；109學年度第 1

學期執行率為 81.43%（3次以上）。仍須請各系繼續配合執行，詳如附件

五，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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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Learning新功能說明 

1、E-Learning新功能「跨課程討論區」，使同性質課程可建立共同討論區或

公告欄。課程老師、學生都可張貼或回覆議題，以便於師生交流。詳細

操作方式可洽教務處品保組。 

2、為推動「跨課程討論區」，初期請三院及通識中心提出可能跨課討論之

課程清單，分別建立至少 10個跨課程群組；日後亦鼓勵教師自行建立

跨課程群組，以達互相交流之效益。 

（七）成績繳交注意事項說明 

教師應於學校規定期限內繳交所有成績，以利後續相關作業。109學年度

第 1學期逾期繳交學生成績之教師名單如下： 

學院 系所 年級 課程 教師 

醫學院 

顯微所碩士班 
1 顯微手術案例分析與探討（含實習） 魏福全 

1 顯微手術概論（含實習） 林承弘 

醫學系 
5 家庭醫學科學實習 陳昭源 

6 實習課程 長庚醫教會 

中醫系 7.8 實習課程 長庚醫教會 

工學院 電機系 1 專題研究 葉弼群 

管理學院 
醫管系 1 醫療政策與政治 邱月暇 

工商系 4 企業實習 徐憶文 

（七）成績登錄注意事項 

   1、成績經任課教師上傳後，系統即不得更改，計算及登錄成績務請慎重；

如確因教師之失誤必須補、更正成績時，授課教師或課程負責人應以

書面說明，於二週內檢附資料經開課單位完成審查及時辦理，以免影

響學生畢業、成績排名、或獎學金核發等作業程序，本學期有 5 件教

師逾期申請、2件教師申請後系所未及時完成程序而延遲辦理。 

   2、109學年度第 1學期成績更正案共計 25件，更正 304人次成績，影響

人數為歷年最多，詳如附件六，P.17~P.18。且每筆成績需由教務處承

辦逐一更正後，轉檔更新排名，增加行政負擔，同時引發學生、家長

之焦慮及關切，請教師務必慎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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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討論事項： 

（一）案由：檢具「長庚大學學生休學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七，P.19，

請討論。（提案單位：註冊組） 

說明：1、本校學則經 109 年 10 月 15 日校務會議通過、教育部 110 年 1

月 5日臺教高(二)字第 1090174456號函備查。 

2、為確保參與「醫學系醫師科學家培育計畫」之學生權益，休學

辦法配合修正休學年限相關規定。 

決議：1、第六條原「休學年限依所選讀之研究所修業期限（碩士班四學

年、博士班七學年）為限」修正為「休學年限依所選讀之研究

所修業期限（碩士班四學年、博士班七學年）辦理」。 

2、修正後通過。 

（二）案由：檢具「長庚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

件八，P.20，請討論。（提案單位：課務組） 

說明：依據 108 年 4 月 3 日主管職務加給及減授時數討論會議決議，將

各類行政主管減授時數表列。 

決議：照案通過。 

（三）案由：檢具「長庚大學遴聘業界教師協同教學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詳如附件九，P.21，請討論。（提案單位：課務組） 

說明：目前條文僅規範暑期學程之業師，擬擴大適用範圍為正規學期及暑

期學程之業師均適用，並修訂業師遴聘審查流程。 

決議：照案通過。 

（四）案由：檢具「通識中心國語文提升計畫」，詳如附件十，P.22，請討論。

（提案單位：通識中心） 

說明：1、依據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理。 

2、為輔導大學部國語文能力落後之學生，擬定通識中心國語文提

升計畫，自 110學年度起辦理「國語文能力」檢定。 

3、檢定方式採用「教育部全國大學生語文素養檢測平台」（委由

台中教育大學辦理）之紙本測驗卷。 

4、自 110學年度起，凡入學學測國文成績未達當年均標、指考國

文成績未達平均分數或未有上述國文成績之學生，均需參與

「國語文能力」檢定，未通過之學生，需修讀推薦之國語文課

程且成績及格者，方視為檢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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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1、照案通過。 

2、請通識中心於新生訓練時宣導說明，並請導師協助輔導。 

3、「國語文能力」檢定視為重大集會，應受測人員皆必須參加。 

（五）案由：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更改案，請討論。（提案單位：註冊組） 

說明：成績更改案牽涉及格狀態變更者共 6科，詳如附件十一（略）。 

決議：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下午 1時 10分。 



附件一 

109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會議時間：109年 12月 18日（星期五） 

會議決議摘要 提案單位及執行情形 

（一）案由：檢具「長庚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請討論。（提案

單位：註冊組） 

決議：1、第二條原「已取得相關機構先修

科目之學分證明或考試及格證

明」修正為「已取得相關機構先

修科目之學分證明」。 

2、修正後通過。 

註冊組已於 110 年 2 月 26

日以電子郵件公告全校師

生(表單序號CGUD0000014 

0303) 

（二）案由：檢具「長庚大學學生申請轉系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請討論。（提案

單位：註冊組） 

決議：1、第五條原「不同學制間以及一般

生與在職專班生間不得互轉」修

正為「申請轉系（所）涉及不同

學制者」。 

2、修正後通過。 

註冊組已於 110 年 2 月 26

日以電子郵件公告全校師

生(表單序號CGUD0000014 

0308) 

（三）案由：檢具「長庚大學學生修讀學、碩士

學程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請討

論。（提案單位：研教組） 

決議：1、第五條原依修業條件細分之申請

時程修正為「預計取得學士學位

前一年申請」、「醫學系得於三

年級下學期申請」；第六條原「取

得預研生資格學生必須於以下規

定修業期限屆滿前取得學士學

位」修正為「取得預研生資格學

生必須於一年內取得學士學位」，

研教組已於 110年 2月 8日

以電子郵件公告全校師生

(表單序號 CGUD00000139 

450) 

P.1



會議決議摘要 提案單位及執行情形 

並刪除依修業條件細分之取得學

士學位期限。 

2、修正後通過。 

（四）案由：檢具「長庚大學教學助教（理）任

用及評核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

表，請討論。（提案單位：研教組） 

決議：照案通過。 

研教組已於 110年 2月 4日

以電子郵件公告全校師生

(表單序號 GUD00000139 

301) 

（五）案由：檢具「長庚大學碩、博士班研究生

論文撰寫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請討論。（提案單位：研教組） 

決議：照案通過。 

研教組已於 110年 2月 8日

以電子郵件公告全校師生

(表單序號 CGUD00000139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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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3月 11日 109學年度第三次教務會議通過 

系

所 

甄選 

名額 
甄選標準 繳交資料 備註 

生

物

醫

學

研

究

所 

生

物

化

學

暨

細

胞

分

子

生

物

組 

6

名 

1.凡本校大學部醫學院各學系三

年級以上(含)學生，得申請參加

本所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 

2.研究表現特優者。 

3.除轉學(系)生者，需修畢至申請

前各系該年級之必修課程且及格

者。 

4.甄選方式：書面審查(佔總成績

100%)  

1.申請表 

2.歷年成績單一式三份(需加註系

級排名) 

3.個人簡歷表(如附件) 

4.自傳 (至少 A4 二頁) 

5.報考動機與讀書計畫 (至少 A4 

二頁) 

6.曾參與研究計畫或心得報告一

式三份(建議至少 A4 二十頁)* 

7.教師推薦函三封(其中一封需為

參與研究之指導教師) 

8.其他有利資格審查之書面資料 

1.學生正式取得預

研生資格後，修業

規定如「必選修科

目表」。 

2.若該申請學期，

有任一必修課程不

及格者，或轉學

(系)生未修畢該系

一至三年必修專業

課程且及格者，則

取消預研生資格。 

3.微生物組與生理

暨藥理學組招收醫

學系 1 名且名額不

得流用；其餘各組

名額得流用，但每

組至多錄取 6名 

微

生

物

組 

6

名 

生

理

暨

藥

理

學

組 

6

名 

臨

床

醫

學

研

究

所 

呼

吸

暨

重

症

照

護

組 

2名 

1.凡本校大學部呼吸治療學系三

年級以上(含)學生，得申請參加

本所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 

2.甄選方式：書面審查。 

 

1.申請表 

2.前 5 學期學業成績單正本(需附

有學系排名百分等級) 

3.教師推薦信 2封 

4.簡歷及自傳(含報考動機及讀書

計畫) 

5.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書面資料 

 

生

物

醫

學

系

臨

床

試

驗

5名 

1.凡本校醫學院大學部各學系三

年級以上（含）學生，得申請參

加本系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 

2.甄選方式：書面審查（佔總成

績 50%）、 面 試 （ 佔總 成 績

50%）。 

 

1.申請表。 

2.歷年成績單正本（需附有學系

排名百分等級） 

3.教師推薦函 2封。 

4.簡歷及自傳(含報考動機及讀書

計畫)。 

5.其他有利資格審查之書面資

料。 

若該申請學期，有

任一必修課程不及

格者，或轉學(系)

生未修畢該系一至

三年必修專業課程

且及格者，則取消

預研生資格。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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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甄選 

名額 
甄選標準 繳交資料 備註 

與

評

估

碩

士

班 

早

期

療

育

研

究

所 

2名 

1.凡本校大學部三年級以上

（含）學生，得申請參加本所碩

士班預備研究生甄試。 

2.學業或研究表現優良且操行成

績優良以上之學生。 

3.甄選方式：書面審查（佔總成

績 50%）、 面 試 （ 佔總 成 績

50%）。 

1.申請單。 

2.歷年成績單（需加註班級排

名）。 

3.教師推薦函二封。 

4.簡歷。 

5.其他有利資格審查之書面資

料。 

學生經甄試通過正

式取得預研生資格

後，修業規定如

「必選修科目表」。 

護

理

學

系

碩

士

班 

5名 

申請資格： 

1.凡本校大學部護理系三年級以

上（含）學生及學士後二年級以

上(含)學生，得申請參加本所碩

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 

2.研究表現特優者（須提出佐證

資料）。 

1.申請表。 

2.歷年成績單（需加註系級及班

級排名）。 

3.個人簡歷表。 

4.教師推薦函二封。 

5.研究興趣或研究構想書，以 A4

紙 1頁為限。 

6.其他有利資格審查之書面資

料。 

學生經甄試通過正

式取得預研生資格

後，修業規定如

「必選修科目表」。 

醫

學

影

像

暨

放

射

科

學

系

碩

士

班 

 

2名 

1.凡本校大學部醫工學院各學系

三年級以上（含）學生，得申請

參加本所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

選。 

2.三年級上學期（含）前所有學

期（共五學期）之必修科目及格

之學生，或研究表現特優經指導

教授推薦者，且操行成績需七十

分（含）以上之學生。 

3.甄選方式：書面審查(佔總成績

百分之五十)、面試(佔總成績百

分之五十) 

1.申請表。 

2.歷年成績單 

3.研究計畫或心得報告 

4.教師推薦函二封。 

5.其他有利資格審查之書面資

料。 

 

醫

學

生

物

技

術

暨

檢

驗

學

系

7名 

1.凡本校大學部各學系三年級以

上(含)學生，得申請參加本所碩

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 

2.甄選方式：書面審查。 

1.申請表 

2.歷年成績單(含班級名次) 

3.研究計畫或心得報告 

4.教師推薦函二封(其中一封需為

指導專題研究之指導教師) 

5.其他有利資格審查之書面資料 

學生經甄試通過正

式取得預研生資格

後，修業規定如

「必選修科目表」 

P.4



系

所 

甄選 

名額 
甄選標準 繳交資料 備註 

碩

士

班 

物

理

治

療

學

系

碩

士

班 

4名 

1.凡本校大學部醫學院各學系三

年級以上(含)學生，得提出申

請。 

2.三年級上學期(含)前所有學期

(共五學期)之必修科目皆及格之

學生。 

3.甄選方式：書面審查 

1.前五學期學業成績單(須註明前

各學期總名次及該年級人數)含操

行成績。 

2.自傳。 

3.推薦函二封。 

4.讀書研究計劃。 

5.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獲獎紀

錄、論文發表、專題成果報告

等)。 

 

職

能

治

療

學

系

碩

士

班 

2名 

1.大學部相關科系修滿五學期，

學業成績良好或研究表現優良之

三年級學生。 

2.操行成績 70分(含)以上 

1.前五學期成績單含操行成績(須

註明之前各學期總名次及該年級

人數)(一式三份) 

2.推薦函二封 

3.讀書研究計畫。(一式三份) 

4.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個人履歷

表、論文報告發表、專題討論/研

究之報告、獲獎紀錄等)(以上資

料一式三份) 

 

中

醫

學

系

天

然

藥

物

碩

士

班 

3名 

凡本校大學部醫學院各學系三年

級以上(含)符合本校規定五年一

貫學程資格學生，得申請參加本

系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 

(1)申請表 

(2)大學一至三年級學業成績 

(3)簡歷 

(4)有利審查資料，如專題研究成

果報告、個人成就、專業表現

等。 

學生經甄試通過正

式取得預研生資格

後，修業規定如

「必選修科目表」。 

中

醫

學

系

傳

統

中

醫

學

碩

士

班 

3名 

1.凡本校大學部醫學院各學系或

醫學系三年級以上(含)學生符合

本校學生修讀學、碩士學程辦法

規定資格，得申請參加本系碩士

班預備研究生甄選。 

2.凡本校中醫系符合本校學生修

讀學、碩士學程辦法規定資格

者，應於第十二學期公告日期結

束前，得申請參加本系碩士班預

備研究生甄選。 

(1)申請表 

(2)大學一至三年級成績單。 

(3)推薦函一封 

(4)有利審查資料，如簡歷、讀書

計畫、生涯規劃、專題研究成果

報告、個人成就、專業表現等。 

學生經甄試通過正

式取得預研生資格

後，修業規定如

「必選修科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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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甄選 

名額 
甄選標準 繳交資料 備註 

生

物

科

技

產

業

碩

士

學

位

學

程 

3名 

1.凡本校大學部醫學院各學系三

年級以上(含)學生，得申請參加

本學程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 

2.甄選方式:書面審查。 

1.申請單 

2.歷年成績單正本(須附有學系排

名百分等級) 

3.教師推薦函二封。 

4.簡歷及自傳(含報考動機及讀書

計畫)。 

5.其他有利資格審查之書面資

料。 

 

健

康

照

護

產

業

碩

士

學

位

學

程 

4名 

大學部修滿五學期之大三學生，

前五學期之平均學業成績及格

者。 

1.前五學期學業成績單(須註明前

各學期總名次及該年級人數)含操

行成績。 

2.自傳。 

3.推薦教師兩名及聯絡方式。 

4.讀書研究計畫。 

5.其他有利於審查的資料(如獲獎

紀錄、論文發表、專題成果報告

等)。 

 

電

機

工

程

學

系

碩

士

班 

18名 

工學院電機工程學系通訊組、電

機工程學系系統與晶片設計組、

電子工程學系或資訊工程學系學

生得提出申請。 

1.前 5 學期學業成績單（需註明

前各學期總名次及該年級人數）

含操行成績。 

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各乙

份。 

學生經甄試通過正

式取得預研究生資

格後，修業規定如

「必選修科目表」。 

機

械

工

程

學

系

碩

士

班 

10名 

實質審查 1.成績單。 

2.讀書及研究計畫書。 

3.自傳。 

4.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書面資料。

(如專題或實習報告、英文能力與

得獎證明等) 

 

化

工

與

材

料

工

15名 

取得預備研究生資格學生必須於

四年級(含)之前取得本系學士學

位 

申請表、歷年成績單(含班級名

次)和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書面資料

（如：自傳、履歷、專題、實習

或技術報告、研究計畫書、社團

活動、得獎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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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甄選 

名額 
甄選標準 繳交資料 備註 

程

學

系

碩

士

班 

電

子

工

程

學

系

碩

士

班 

15名 

取得預備研究生資格學生必須於

四年級（含）之前取得本校工學

院或醫學院相關學系學士學位。 

1.前五學期學業成績單(須註明前

各學期總名次及該年級人數)含操

行成績。 

2.簡歷自傳。 

3.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專

題、實習或技術報告、研究計畫

書、社團活動、得獎證明等各乙

份）。 

 

1.取得預研生資格

後，碩士班入學前

每個學期均必修學

報討論(上下學期各

1 學分)。並依本系

必選修科目表規定

選修課程。 

2.大學期間所選修

之研究所課程（須

先填寫修習研究所

課程學分採認申請

表），可抵碩士班研

究生應修學分數，

但研究所課程若巳

計入大學部畢業學

分數內，不得再申

請抵免碩士班學分

數。 

光

電

工

程

研

究

所 

4名 

電子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化工與材料工程

學系、生物醫學系、醫學生物技

術暨檢驗學系之學生，得提出申

請。 

1.前五學期學業成績單（須註明

前各學期總名次及該年級人數）

含操行成績。 

2.簡歷自傳。 

3.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專

題、實習、技術報告、研究計畫

書、社團活動、得獎證明等）各

乙份。 

1.取得預研生資格

後，應於第四年級

修習學報討論（上

下學期各 1學分），

依本所必選修科目

表規定修讀課程。 

2.大學期間所選修

之研究所課程（須

先填寫修習研究所

課程學分採認申請

表），可抵碩士班研

究生應修學分數，

但研究所課程若已

計入大學部畢業學

分數內，不得再申

請抵免碩士班學分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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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甄選 

名額 
甄選標準 繳交資料 備註 

生

物

醫

學

工

程

研

究

所 

9名 

1.本校大學部工學院及醫學院各

學系修滿五學期之三年級以上

(含)學生。  

2.取得預備研究生資格學生必須

於四年級（含）之前取得學士學

位。 

3.書面審查。 

1.申請表 

2.歷年成績單(含班級名次及操行

成績) 

3.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書面資料

（如自傳、專題、實習或技術報

告、研究計畫書、社團活動、得

獎證明等）。 

學生經甄試通過正

式取得預備研究生

資格後，修業規定

遵循本所「研究生

甄選及修業辦法」。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碩

士

班 

20名 

大學部修業滿五學期之大三學

生，其前五學期之學業平均成

績優良者。 

1.大學前五學期含名次之成績單 

2.甄選申請書。 

3.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資訊

相關比賽、論文投稿等） 

經本系審查通過之

申請者，必須於甄

選公佈後一個月內

選定指導教授，並

於大四上即開始選

修本系碩士班課

程，否則取消資

格。 

醫

務

管

理

學

系

碩

士

班 

5名 

1.大學部學生修業滿五學期者，

得於第五學期結束後至第六學期

結束前申請本系碩士班預備研究

生甄選。學生須取得大學畢業資

格並通過本系碩士班甄試或考

試，始正式取得本系碩士生資

格，入學後得提出學分抵免申

請，只需再修業一年即可畢業。 

2.甄選程序：由本系碩士班預備

研究生甄選委員會審核。 

3.成績評分方式：前五學期平均

成績佔 50%，書面審查佔 50%。 

甄選需繳交審查資料： 

1.大學前五學期成績單(含班級名

次) 

2.自傳(含研究興趣及職涯規劃，

以 1,000字為限) 

3.實務參與(請就領導能力、公益

活動、特殊才華及研究潛力分別

陳述) 

4.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專業證

照、語文檢定證明、發表之研究

論文、專題研究報告等) 

 

 

工

商

管

理

學

系

碩

士

班 

16名 

大學部學生修業滿五學期者，得

於第五學期結束後至第六學期結

束前向本系申請成為工商管理學

系學碩預備碩士生。學生需取得

大學畢業資格並通過本校碩士班

甄試入學或一般入學考試經錄取

後，始正式取得本系碩士生資

格，入學碩士班後得提出學分抵

免申請。 

1.申請書 

2.大學歷年成績單（含班級名

次） 

3.簡歷自傳、讀書計劃、研究計

畫書及其他有利資格審查之書面

資料（例：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

畫案、專業證照之取得及其他考

試、競賽等特殊專業表現。） 

 

工

業

設

計

學

5名 

1.符合本校學生修讀學、碩士學

程辦法規定資格者。 

2.凡本校大學部各學系三年級以

上(含)學生，得申請參加本所碩

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 

1.大學歷年成績單 

2.其他有助資格審查之書面資料

(如專題設計、研究計劃書、競賽

得獎證明書等)。 

學生經甄試通過正

式取得預研究生資

格後，修業規定如

「必選修科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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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甄選 

名額 
甄選標準 繳交資料 備註 

系

碩

士

班 

資

訊

管

理

學

系

碩

士

班 

10名 

1.申請資格：前五學期學業成績

表現優良或在資管專業領域表現

優異之同學。 

2.甄選方式：書面審查（佔總成

績百分之五十）、面試（佔總成績

百分之五十）。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班級

名次）。  

2.讀書計畫、簡歷與自傳。  

3.甄選申請書乙份。  

4.指導教授推薦信。  

5.其他有助資格審查之書面(如專

業證照、發表論文、獲獎證明、

英文能力檢定證明等，足以顯示

專業能力之相關文件) 

重要時間日期： 

1.資料繳交時間：

110/5/31(一)前 

2.公告面試名單日

期： 

110/6/5(五) 

3.面 試 日 期 ：

110/6/10(四) 

智

慧

醫

療

創

新

碩

士

學

位

學

程 

3名 

大學部已修滿五學期之大三學

生，前五學期之平均學業成績及

格者。 

1.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班級名

次)。 

2.自傳。 

3.推薦函二封。 

4.讀書研究計畫。 

5.其他有助審查的資料(如獲獎紀

錄、專題成果報告、專業證照、

英文能力檢定證明、論文發表

等)。 

 

商

管

專

業

學

院 

10名 

1.符合本校學生修讀學、碩士學

程辦法規定資格者 

2.甄選方式：書面審查（佔總成

績百分之五十）、面試（佔總成績

百分之五十） 

1.成績單正本（含班級名次） 

2.簡歷 

3.個人自述，含(1)申請動機(2)相

關經歷與專長(3)生涯規劃與展望 

4.其他有利審查之書面資料影本

（如專業證照、擔任幹部或志

工、得獎作品、專書論著、英文

能力證明（如 TOEFL、TOEIC、

全民英檢成績單）等 

5.報考在職生者，須繳交服務機

關之「在職證明書」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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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勵

學
雜
費
1
0
萬
元

助
學
金
8
萬
元

助
學
金
1
6
萬
元

名
額

8
0

學
碩
學
程
生
：

6
0

非
學
碩
學
程
一
般
生
：

2
5

申
請

資
格

1
.
需
通
過
學
碩
學

程
申
請
，
並
考

入
碩
士
班
就
讀

者
。

2
.
符
合
系
所
評
核

標
準
者
。

1
.
提
供
入
學
前
五
年
內
的
下
列
英
文
門
檻
之
一
：
網
路

iB
T
托
福

6
1
分

(
含

)以
上
、

IT
P
托
福

5
0

0
分
以
上
、

TO
EI

C
6

5
0
分

(含
)以
上
、

IE
LT

S
5

.0
級

(含
)以
上
、
外
語
能
力
測
驗

(F
LP

T-
En

gl
is

h
)平
均

6
5
分
、
或
劍

橋
領
思
職
場
英
語
檢
測

(L
in

gu
as

ki
ll

B
u

si
n

es
s)

1
4

5
分

(含
)以
上

(原
劍
橋
博
思
國
際
職
場
英
語
能
力
測
驗

(B
U

LA
TS

)
4

5
分
以
上

)之
成
績

證
明
。

2
.
原
學
士
班
畢
業
成
績
前

4
0

%
。

核
發

方
式

1
.
學
雜
費
補
助

1
0

萬
元
：
每
學
期

5
萬
元
，
獎
助

1
學
年
，
合
計

1
0

萬
元
。

1
.
助
學
金
每
個
月

8
,0

0
0
元
，
每
一
學
年
計
核
發

1
0
個
月
，
合
計

8
萬
元
。

(1
)學
碩
學
程
生
：
碩
士
班
第
一
學
年
核
發

8
萬
元
。

(2
)非
學
碩
學
程
生
：
碩
士
班
第
一
、
二
學
年
核
發
共

1
6
萬
元
。

2
.
入
學
後
第
二
學
期
開
始
前
符
合
英
文
能
力
證
明
者
，
可
追
溯
補
發
原

有
獎
助
。

3
.
領
取
助
學
金
之
義
務
：
實
驗

(研
究

)工
作
紀
錄
每
月
由
指
導
教
授
審

閱
(每
學
期

8
0
小
時

)簽
名
後
備
查
。
研
究
進
度
報
告
每
學
期
經
指
導

教
授
審
閱
簽
名
後
備
查
。

碩
士
班
培
育
獎
助
學
金
－
本
國
學
生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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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方塊
說明：本簡報所列各項獎助學金作業以本校行政會議審議決議為準。

Chroma
文字方塊
附件三



獎
勵

助
學
金
4
8
萬
元
(英
文
門
檻
)與
學
雜
費
全
免
(無
英
文
門
檻
)

名
額

逕
讀
博
士
班
的
一
般
生
：

1
0

非
逕
讀
博
士
班
的
一
般
生
：

6
6

申
請

資
格

1
.
申
請
助
學
金
者
，
請
提
供
入
學
前
五
年
內
的
下
列
英
文
門
檻
之
一
：
網
路

iB
T托
福

6
9
分

(含
)以
上
、
或

IT
P
托
福

5
2

3
分
以
上
、
或

TO
EI

C
7

0
0
分

(含
)以
上
、
或

IE
LT

S
5

.5
級

(含
)以

上
、
或
外
語
能
力
測
驗

(F
LP

T-
En

gl
is

h
)三
項
筆
試
總
分

2
4

0
分
、
或
劍
橋
領
思
職
場
英
語

檢
測

(L
in

gu
as

ki
ll

B
u

si
n

es
s)

1
6

0
分

(含
)以
上

(原
劍
橋
博
思
國
際
職
場
英
語
能
力
測
驗

(B
U

LA
TS

)
6

0
分
以
上

)以
上
之
成
績
證
明
。

2
.
入
學
後
應
符
合
以
下
所
有
事
項
：

(1
)
第
二
學
期
開
始
前
符
合
英
文
能
力
證
明
者
，
可
追
溯
補
發
原
有
獎
助
。

(2
)
每
學
期
修
課
成
績
總
平
均

≥
8

0
。

(3
)
第
三
年
開
始
前
需
通
過
資
格
考
。

核
發

方
式

1
.
助
學
金

4
8
萬
元
：
每
個
月

1
2

,0
0

0
元
，
每
年
核
發

1
0
個
月
，
計

4
年
。

2
.
學
雜
費
全
免
：
一
至
四
年
級
免
學
雜
費
，
約

1
9
萬
元
。

3
.
若
有
校
外
計
畫
經
費
補
助

(如
科
技
部
補
助
大
學
校
院
培
育
優
秀
博
士
生
獎
學
金
試
辦
方

案
)，
除
學
雜
費
全
免
外
，
再
依
補
助
機
構
核
定
名
額
核
發
獎
助
學
金
，
且
不
得
再
重
覆

領
取
本
校
助
學
金
。

4
.
第
一
次
資
格
考
未
通
過
之
學
生
，
在
三
個
月
內
第
二
次
資
格
考
試
通
過
後
，
可
追
溯
補

發
原
有
獎
助

(學
雜
費
減
免
及
每
月
助
學
金

)。

博
士
班
精
進
獎
助
學
金
－
本
國
學
生

義
務
：
工
作
紀
錄

(8
0

 h
r/
學
期

)每
月
由
指
導
教
授
審
閱
簽
名
後
備
查
。
研
究
進
度
報
告
每
學
期
經
指
導
教
授
審
閱
簽
名
後
備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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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勵

獎
學
金
1
6
萬
元
與
學
雜
費
全
免
(皆
須
英
文
門
檻
)

名
額

2
5

申
請
資
格

1
.
入
學
前
，
應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

(1
)
入
學
前
五
年
內
的
網
路

iB
T托
福

6
1
分

(含
)以
上
、

IT
P
托
福

5
0

0
分
以
上
、

TO
EI

C
6

5
0

分
(含

)以
上
、

IE
LT

S
5

.0
級

(含
)以
上
、
外
語
能
力
測
驗

(F
LP

T-
En

gl
is

h
)平
均

6
5
分
、

或
劍
橋
領
思
職
場
英
語
檢
測

(L
in

gu
as

ki
ll

B
u

si
n

es
s)

1
4

5
分

(含
)以
上

(原
劍
橋
博
思
國

際
職
場
英
語
能
力
測
驗

(B
U

LA
TS

)
4

5
分
以
上

)之
成
績
證
明
。

(2
)
入
學
前
五
年
內
的

G
R

E
計
量

Q
u

an
ti

ta
ti

ve
R

ea
so

n
in

g
≥

1
6

0
。

2
.
入
學
後
應
符
合
以
下
所
有
事
項
：

(1
)
應
於
一
年
級
選
修
本
校
基
礎
華
語

(1
)。

(2
)
每
學
期
修
課
成
績
總
平
均

≥
8

0
。

核
發
方
式

1
.
獎
學
金

1
2

-
1

6
萬
元
：

(1
)
依
名
額
擇
優
發
放
每
個
月

6
,0

0
0
元
；
若
英
文
及

G
R

E條
件
皆
符
合
者
，
每
個
月
加
發

2
,0

0
0
元
，
合
計

8
,0

0
0
元
。

(2
)
每
年
核
發

1
0
個
月
，
計

2
年

2
.
學
雜
費
補
助

1
8
萬
元
：
一
至
二
年
級
免
學
雜
費
。

3
.
入
學
後
第
二
學
期
開
始
前
符
合
英
文
及

G
R

E
條
件
之
學
生
，
可
追
溯
補
發
原
有
獎
助

(學
雜
費
減
免
及
每
月
獎
學
金

)。
4

.
領
取
獎
學
金
之
義
務
：
實
驗

(研
究

)工
作
紀
錄
每
月
由
指
導
教
授
審
閱

(每
學
期

8
0
小
時

)
簽
名
後
備
查
。
研
究
進
度
報
告
每
學
期
經
指
導
教
授
審
閱
簽
名
後
備
查
。

碩
士
班
培
育
獎
助
學
金
－
外
國
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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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勵

獎
學
金
4
8
萬
元
與
學
雜
費
全
免
(皆
須
英
文
門
檻
)

名
額

5
0

申
請
資
格

1
.
入
學
前
，
應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

(1
)
入
學
前
五
年
內
的
網
路

iB
T托
福

69
分

(含
)以
上
、

IT
P
托
福

5
2

3
分
以
上
、

TO
EI

C
7

0
0

分
(含

)以
上
、

IE
LT

S
5

.5
級

(含
)以
上
、
外
語
能
力
測
驗

(F
LP

T-
En

gl
is

h
)三
項
筆
試
總

分
2

4
0
分
、
或
劍
橋
領
思
職
場
英
語
檢
測

(L
in

gu
as

ki
ll

B
u

si
n

es
s)

1
6

0
分

(含
)以
上

(原
劍
橋
博
思
國
際
職
場
英
語
能
力
測
驗

(B
U

LA
TS

)
6

0
分
以
上

)之
成
績
證
明
。

(2
)
入
學
前
五
年
內
的

G
R

E
計
量

Q
u

an
ti

ta
ti

ve
R

ea
so

n
in

g
≥

1
6

0
。

2
.
入
學
後
應
符
合
以
下
所
有
事
項
：

(1
)於
一
年
級
選
修
本
校
基
礎
華
語

(1
)(

2
)、

(2
)每
學
期

修
課
成
績
總
平
均

≥
8

0
與

(3
)第
三
年
開
始
前
需
通
過
資
格
考
。

核
發
方
式

1
.
獎
學
金

4
0

-
4

8
萬
元
：

(1
)
依
名
額
擇
優
發
放
每
個
月

1
0

,0
0

0
元
；
若
英
文
及

G
R

E
條
件
皆
符
合
者
，
每
個
月
加

發
2

,0
0

0
元
，
合
計

1
2

,0
0

0
元
。

(2
)
每
年
核
發

1
0
個
月
，
計

4
年
。

2
.
學
雜
費
補
助

1
9
萬
元
：
一
至
四
年
級
免
學
雜
費
。

3
.
入
學
後
第
二
學
期
開
始
前
符
合
英
文
及

G
R

E
條
件
之
學
生
，
可
追
溯
補
發
原
有
獎
助

(學
雜
費
減
免
及
每
月
獎
學
金

)。
4

.
第
一
次
資
格
考
未
通
過
之
學
生
，
在
三
個
月
內
第
二
次
資
格
考
試
通
過
後
，
可
追
溯
補

發
原
有
獎
助
。

博
士
班
精
進
獎
助
學
金
－
外
國
學
生

義
務
：
工
作
紀
錄

(8
0

 h
r/
學
期

)每
月
由
指
導
教
授
審
閱
簽
名
後
備
查
。
研
究
進
度
報
告
每
學
期
經
指
導
教
授
審
閱
簽
名
後
備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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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異動 

原因 

單位

代號 

單位 

名稱 
年 

必/

選 

學

分 

科目 

代號 

開課 

序號 
中文名稱/說明 

授課 

教師 

上課 

時間 
備註 

新增 1220 護理系碩士班 1 選 2 NSD207   家庭照護與相關議題     
碩一下，自 108

入學起 

新增 2000 工學院 1 選 2 ECM101 44721  微電子裝置與技術 陳文新 三/5-7 
學碩，限大三

以上 

新增 2000 工學院 1 選 2 ECM102 45066  
工程研究方法和領導

力養成 
陳文新 三/2-4 

學碩，限大三

以上 

異動學期 3500 資管系 2 選 3 IM2127 44279 物聯網概論 林維昭 一/6-8 
二上改二下，

自 108入學起 

異動學期 1Q20 健照學程 1 選 2 HIM107 44127 智慧醫療專題(I) 張禾坤 五/3-4 
二上改一下，

自 109入學起 

異動學期 1Q20 健照學程 2 選 2 HIM108   智慧醫療專題(II)     
二下改二上，

自 109入學起 

更名 2H20 奈米碩士學程 1 選 3 NDM032 44602 
超大型積體電路測試

設計 
李仲益 三/2-4 

原「VLSI 測試

設計」更名，

自 109入學起 

刪除 2H20 奈米碩士學程 1 選 3 NDM014 44127 VLSI 測試設計 李仲益 三/2-4   

異動人數 3500 資管系 2 選 3 IM2119 44489 大數據系統與建置 蘇家榮 五/5-7 上限 55人 

異動人數 3500 資管系 2 必 3 IM2209 
44492 

44502 
資料庫管理 林俊逸 

三/2-4 

四/2-4 
上限 55人 

異動人數 3500 資管系 2 選 3 IM3122 44496 
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

計 
陳宜惠 一/6-8 上限 55人 

異動人數 3500 資管系 3 選 3 IM3128 44509 管理科學 林俊逸 二/2-4 上限 55人 

異動人數 3500 資管系 3 選 3 IM3229 44511 作業系統 盧能彬 三/2-4 上限 55人 

異動人數 3500 資管系 1 選 3 IM1122 44260 跨平台應用程式設計 盧能彬 五/5-7 上限 55人 

異動人數 3500 資管系 4 選 3 IM4007 44516 數位鑑識 許晉銘 一/2-4 上限 30人 

異動人數 3500 資管系 4 選 3 IM4120 44520 網路攻防技術與應用 許晉銘 一/5-7 上限 30人 

異動教師/

時間 
1220 護理系碩士班 1 必 3 NSM04B 44001 

高級婦女兒童健康護

理學實習(2) 
姜月桃 0/0-0   

異動教師 2200 機械系 3 選 3 ME3122 45038 自動控制(2) 夏勤 三/2-4   

異動教師 2220 機械系碩士班 1 選 3 MEM740 45099 電腦輔助工程設計 夏勤 四/2-4   

異動教師 3300 工設系 2 必 4 ID2014 44234 基本工業設計(2) 許閎富 
二/6-8、

四/6-9 
A班 

異動教師 3300 工設系 2 必 4 ID2014 44249 基本工業設計(2) 陳文誌 
二/6-8、

四/6-9 
B 班 

異動教師 2D00 資工系 2 選 3 IT2018 44793 網頁程式設計 吳齊人 三/6-8   

異動教師 3300 工設系 1 必 1 ID1023 44215 工廠實習(2) 潘力瑋 四/2-4   

異動教師 3300 工設系 1 必 1 ID1023 44229 工廠實習(2) 潘力瑋 一/2-4   

異動教師 1600 中醫系 4 必 1 TM4045 44421 內分泌學 劉鳳炫 0/0-0   

異動教師 1400 物治系 1 選 2 PT2026 45626 兒童發展學 陳昭縈 五/5-6   

異動教師 1400 物治系 3 選 2 PT3044 45653 進階小兒物理治療學 陳昭縈 一/3-4   

異動教師 1400 物治系 4 必 5 PT4001 45666 臨床實習(3) 林燕慧 0/0-0   

異動教師 1400 物治系 4 必 5 PT4002 45667 臨床實習(4) 林燕慧 0/0-0   

異動教師 1400 物治系 4 必 5 PT4003 45668 臨床實習(5) 林燕慧 0/0-0   

異動教師 1400 物治系 4 必 5 PT4004 45669 臨床實習(6) 林燕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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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 

原因 

單位

代號 

單位 

名稱 
年 

必/

選 

學

分 

科目 

代號 

開課 

序號 
中文名稱/說明 

授課 

教師 

上課 

時間 
備註 

異動教師 1100 醫學系 3 必 2 MD3031 45312 生死學 鄭昌錡 五/3-4   

異動教師 1100 醫學系 2 選 2 MD2103 45288 生命倫理學 謝明儒 二/7-8   

異動教師 1P20 顯微所 1 必 3 RMM038 44018 
臂叢神經及周圍神經

重建(含實習) 
張乃仁 五/2-4   

異動教師 3300 工設系 1 選 2 ID1106 44217 設計哲理 林美玲 五/3-4   

異動教師 1220 護理系碩士班 1 必 3 NSM104 44010 
健康老化及長期照護

護理學實習(2) 
黃子庭 三/1-9   

異動時間 1600 中醫系 3 必 2 TM3031 44407 生死學 許世杰 三/1-2   

異動時間 1210 護理系博士班 2 選 2 NSD206 44012 進階護理實務 唐婉如 四/1-7   

異動時間 3920 商管專業學院 1 選 3 SBM045 44710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 高銘鴻 五/2-4   

異動時間 1R20 生技產碩學程 1 選 3 BMD380 45048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 高銘鴻 五/2-4   

異動時間 1R10 生技產博學程 1 選 3 BTD127 45075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 高銘鴻 五/2-4   

異動時間 1L1L 臨研博臨醫組 2 必  2 CMD066 44291 
基礎體學，資料運算

及其應用 
洪千惠 六/6/7   

異動時間 1N10 生醫所博士班 1 必 2 BMD802 45581 高等天然藥物學特論 呂彥禮 三/7-8   

異動時間 1N2C 
生醫所碩士班

生藥理組 
1 必 1 BMM013 45613 書報討論 王鴻利 三/8-9   

異動時間 1N2C 
生醫所碩士班

生藥理組 
2 必 1 BMM013 45614 書報討論 王鴻利 三/8-9   

異動時間 1L2L 臨研碩臨醫組 1 選 2 CMM110 44303 臨床試驗執行實務 林志榮 一/10-11   

異動時間 1L2L 臨研碩臨醫組 1 選 2 CMM105 44301 試驗設計學 林志榮 三/9-10   

異動時間 1Y20 早療所 1 選 2 EIM010 44734 高等統計學 蔡培癸 四/2-3   

異動時間 152A 職治碩心理組 1 選 3 BSM052 44369 臨床實習(2) 蘇逸人 0/0-0   

異動時間 3B00 國際健管學程 3 必 3 BH3005 45109 健康資訊總整專題(2) 張恆瑜 四/10-12   

異動時間 1420 物治系碩士班 1 必 3 RSM010 45252 研究方法學 陳柏村 五/2-4   

異動時間 1Q20 健照學程 1 選 3 HIM014 44271 研究方法學 陳柏村 五/2-4   

異動時間 3520 資管系碩士班 1 選 2 ISM006 45566 深度學習概論 高煥堂 二/3-4   

異動時間 3200 工商系 3 必 2 BS3048 44208 職場倫理 李怡禛 一/5-6   

異動時間 1410 物治系博士班 1 選 3 RSD129 45681 
醫學教育需求評估與

學習評量 
歐良修 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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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說明：1.課程資料扣除非講述性課程，如實驗實習體育等課程，及未開課成功課程。 

       2.醫學、中醫系五年級以上課程不計。 

       3.灰色為執行率<70%之單位。 

單位別 

大學部 

108學年度第 1學期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列入小考 

課程數 

舉行小考 

科目數 
舉行率 

列入小考 

課程數 

舉行小考 

科目數 
舉行率 

1100 醫學系 29 25 86.21% 28 23 82.14% 

1200 護理學系 40 34 85.00% 40 35 87.50% 

1240 學士後護理 19 12 63.16% 19 16 84.21% 

1300 生技系 25 18 72.00% 29 20 68.97% 

1400 物理治療學系 29 22 75.86% 30 22 73.33% 

1500 職能治療學系 26 22 84.62% 30 26 86.67% 

1600 中醫學系 34 21 61.76% 32 23 71.88% 

1700 呼吸治療學系 20 14 70.00% 19 14 73.68% 

1800 生物醫學系 55 42 76.36% 53 47 88.68% 

1900 醫放系 24 15 62.50% 24 16 66.67% 

醫學院 301 225 74.75% 304 242 79.61% 

2100 電機工程學系 38 30 78.95% 40 33 82.50% 

2200 機械工程學系 21 17 80.95% 19 15 78.95% 

2300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21 15 71.43% 21 18 85.71% 

2700 電子工程學系 39 32 82.05% 36 31 86.11% 

2D00 資訊工程學系 19 16 84.21% 19 18 94.74% 

2G00 人工智慧學士學程 - - - 7 7 100.00% 

工學院 138 110 79.71% 142 122 85.92% 

3000 管理學院 6 3 50.00% 6 4 66.67% 

3100 醫務管理學系 23 19 82.61% 22 19 86.36% 

3200 工商管理學系 20 14 70.00% 21 13 61.90% 

3300 工業設計學系 34 31 91.18% 35 25 71.43% 

3500 資訊管理學系 45 42 93.33% 44 41 93.18% 

3B00 國際健康管理學士學程 9 7 77.78% 11 7 63.64% 

管理學院 137 116 84.67% 139 109 78.42% 

07B0 軍訓教學組 3 2 66.67% 3 3 100.00% 

5000 通識教育中心 118 88 74.58% 123 103 83.74% 

合計 697 541 77.62% 711 579 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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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109學年度第 1學期更改成績一覽表 

項次 科目名稱 
開課教師 

單位 
授課教師 更改人數 

更改不及格

狀態人數 

教師提出

更改日期 

1 基礎英文寫作 通識中心 葛瑞格 17 0 110/1/21 

2 婦嬰護理學實習 護理系 李佳純 1 0 110/1/25 

3 專題研究(1) 生醫系 蔡佩倩 1 1 110/1/25 

4 專題討論(1) 生醫系 楊淑元 2 0 110/1/25 

5 普通生物學(1) 生醫系 梅雅俊 29 0 110/1/25 

6 生物化學 生醫系 鄭美玲 2 0 110/1/22 

7 心血管生理學 生醫系 洪麗滿 1 0 110/1/25 

8 生物統計學導論 生醫系 蔡佩倩 1 1 110/1/25 

9 科學的人文社會觀 生醫系 洪麗滿 4 0 110/1/25 

10 
專題討論(3) 生醫系 

Scott 

Schuyler 
2 0 110/1/26 

11 批判性思考:品德與幸福 通識中心 林火旺 2 2 110/1/26 

12 原鄉健康服務與輔導 醫學系 謝明儒 1 0 110/1/26 

13 中醫概論 通識中心 吳宜鴻 49 0 110/1/27 

14 光電工程概論 電機系 蔡孟燦 3 0 110/1/27 

15 校外實習 電機系 葉弼群 1 0 110/1/27 

16 臨床見習 職治系 吳菁宜 1 0 110/1/28 

17 控制工程 電機系 李征衛 43 33 110/1/28 

18 工程數學(微分方程) 電機系 李征衛 61 54 110/1/28 

19 廣告學 工商管理系 楊佳蓉 1 0 110/2/2 

20 藥理學 醫學系 陳景宗 26 0 110/2/5 

21 成本會計 工商系 成昀達 1 0 110/2/17 

22 中醫護理學 護理系 鍾蕙如 1 0 110/2/23 

23 家庭醫學科實習 中醫學系 陳昭源 1 1 110/2/28 

24 生物統計學導論 生物醫學系 蔡佩倩 2 0 1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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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科目名稱 
開課教師 

單位 
授課教師 更改人數 

更改不及格

狀態人數 

教師提出

更改日期 

25 醫學分子檢驗學 醫技系 黃幸宜 51 0 110/3/5 

 小計   304 92  

 

項次 21-25為已逾提出成績更正申請期限（成績繳交截止日 2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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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長庚大學學生休學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學生休學一次得核准一

學期、一學年或二學年，

學生在學期間休學總共

不得超過二學年。學生

休學期滿因故無法復學

時，應予退學。但若因重

病等特殊原因無法及時

復學者，得專案報請校

長核准後，得再予延長

一學年。因服兵役休學

者，應檢具徵集令或在

營證明；因懷孕、生產或

哺育幼兒（三歲以下子

女）休學者，應檢具健保

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證

明，每次「青年教育與就

業儲蓄帳戶方案」之高

級中等學校畢業生，期

間以3年為限，上述休學

不計入前項休學期限。 

依本校「醫學系醫師科

學家培育計畫」修讀碩

博士學位之醫學系學生

辦理休學者，其休學年

限依所選讀之研究所修

業期限（碩士班四學年、

博士班七學年）辦理。 

 

第六條 學生休學一次得核准一

學期、一學年或二學年，

學生在學期間休學總共

不得超過二學年。學生

休學期滿因故無法復學

時，應予退學。但若因

重病等特殊原因無法及

時復學者，得專案報請

校長核准後，得再予延

長一學年。因服兵役休

學者，應檢具徵集令或

在營證明；因懷孕、生

產或哺育幼兒（三歲以

下子女）休學者，應檢

具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

以上證明，每次以兩學

期為限；參加「青年教

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

案」之高級中等學校畢

業生，期間以3年為限，

上述休學不計入前項休

學期限。 

1、本校學則經

109 年 10 月

15 日校務會

議通過、教育

部 110年 1月

5 日臺教高

( 二 ) 字 第

1090174456

號函備查。 

2、為確保參與

「醫學系醫

師科學家培

育計畫」之學

生權益，休學

辦法配合修

正休學年限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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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長庚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教師兼任行政工作時，可

核減授課時數，其時數得

以累計，但最高以每週六

小時為限。各類行政主管

核減時數如附表一。 

第六條 教師兼任行政工作時，可

核減授課時數，其時數得以

累計，但最高以每週六小時

為限。 

新增附表

一。 

 

 

附表一 

長庚大學主管減授時數表 

職稱 主管減授時（時／周） 

副校長、六長、主任秘書、院長 6 

副院長、系主任、所長、館長、主任（一）、主任

（二）、執行長、執行秘書、組長 
4 

科主任、副系主任、學科召集人、研究中心主管 2 

主任（三）、臨床院長、臨床主任、臨床所長 0 

說明： 

1、依據 108 年 4月 3日主管職務加給及減授時數討論會議決議。 

2、主任（一）：一級行政主管。 

主任（二）：一級單位下設置的二級單位主任。 

主任（三）：學位學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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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長庚大學遴聘業界教師協同教學實施要點」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

進課程內容之理論與實務結

合，縮短學用差距，培育具有實

作力及多元競爭力之專業人

才，推行實務教學，特訂定「長

庚大學遴聘業界教師協同教學

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

進課程內容之理論與實務結

合，縮短學用差距，培育具有

實作力及多元競爭力之專業人

才，推行暑期跨領域學分學程，

特訂定「長庚大學遴聘業界教

師協同教學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目前條文僅規

範暑期學程之

業師，擬擴大

適用範圍為正

規學期及暑期

學程之業師均

適用。 

六、業師協同教學之課程，原專任

授課教師其授課時數及鐘點費

計算，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

計辦法及暑期跨領域學分學程

施行細則規定辦理；業師授課

鐘點費按聘任級別比照本校兼

任教師鐘點費核給。 

前項業師授課鐘點費若由相關

專案補助計畫支應，則依編列

標準核給。 

六、業師協同教學之課程，原專任

授課教師其授課時數及鐘點費

計算，依暑期跨領域學分學程

施行細則規定辦理；業師授課

鐘點費按聘任級別比照本校兼

任教師鐘點費核給。 

前項業師授課鐘點費若由相關

專案補助計畫支應，則依編列

標準核給。 

因範圍擴大至

正規學期，故

增加專任教師

時數與鐘點費

核計標準之說

明。 

七、業師遴聘審查機制規定如下： 

(一)各教學單位之教師申請業

師協同教學，須於實際開課

前二個月完成審查與聘用

程序。 

(二)各單位應擬具「遴聘業界教

師協同教學申請表」及「業

界教師協同教學應聘履歷

表」，由遴聘單位課程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 

七、業師遴聘審查機制規定如下： 

(一)各教學單位之教師申請業

師協同教學，須於實際開課

前二個月完成審查與聘用

程序。 

(二)各單位應擬具「遴聘業界教

師協同教學申請表」及「業

界教師協同教學應聘履歷

表」，由遴聘單位課程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經人事室核

定職級後，簽請教務長核

准。 

1、本要點之業

師不具教

師資格，人

事室不予

核定職級。 

2、業師授課鐘

點費支應

來源可能

為各單位

(非僅教務

處 )相關補

助計畫，故

刪除由教

務長核准

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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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通識中心國語文提升計畫 

 
一、 為輔導本校國語文能力落後之學生，以提升本校全體學生國語文能力，特訂

定通識中心國語文提升計畫。 

二、本計畫於 110學年開始辦理「國語文能力」檢定，實施對象、方式及時間詳細

說明如下： 

1. 受測人員：為學測國文成績未達均標或指考成績未達全國國語文平均分 

數或未有上述國文成績之學生。 

2. 檢定日期：每學年度開學後擇日施測。 

3. 檢定地點：由通識中心通知受測學生。 

4. 檢定費用：由當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項下支應。 

5. 檢定方式：採用「教育部全國大學生語文素養檢測平台」(委由台中教育大學 

辦理)之紙本測驗卷。 

6. 輔導作為：待台中教育大學成績送回後，召開通識中心「國語文專家會 

議」，以該年受測學生成績為基礎，訂定學生通過標準，依此 

標準篩選出未通過學生名單，並針對未通過學生擬定「推薦選修 

通識人文類核心課程」，建議學生於通識人文藝術類核心課程 6 

學分中選修推薦課程，學生於修讀該推薦課程並通過者視為檢 

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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